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鸿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

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

鸿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4年年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会所”）于2025年4月24日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

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上会师报字(2025)第7438号），为公司2024年度内

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（上会师报字(2025)第

7609号）。公司董事会现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

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的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具

体内容

（一）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具体内容

上会所认为，除“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”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，

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鸿博

股份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

截止2024年12月31日，鸿博股份之全资子公司北京英博数科科技有限公司

累计向客户交付了6.33亿元的设备，列报于存货-发出商品，期后客户对交付的

设备作了验收。由于涉密等原因上会所未被允许对上述设备执行监盘程序、函

证程序，以及无法对部分客户、供应商执行函证、访谈等程序，上会所无法就

上述设备以及部分仓库保管设备的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金额、品质、状态

等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

具体内容

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，由于涉密原因，我们未被允许对

列报于存货-发出商品的设备执行监盘、函证及访谈等程序，我们对贵公司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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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报告发表保留意见。

截止审计报告日，财务报表附注十七、2/(1)所述部分设备已于2025年3月进

行了验收，并取得了客户出具的验收报告，设备验收所涉及的品牌、规格型号、

数量、品质、状态与2024年12月31日列报于存货-发出商品中的一致。

截止审计报告日，财务报表附注十七、2/(2)所述设备已于2025年4月进行了

到货验收，并取得了客户出具的到货签收单，最终验收尚未完成。

二、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

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

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

准审计意见所述事项，积极采取措施解决、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。

1、取得客户对相关项目出具的验收报告

公司已于2025年3月取得了北京京能海北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对《智算中心建

设设备采购项目》出具的《验收报告》。根据《验收报告》，截至2025年2月25日，

公司已经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了全部设备的交付，已通过品牌、配置、数量、外

观、可用性等方面的验收，验收合格。

公司已于2025年4月取得了客户对另一智算项目出具的《到货签收单》；于

2025年7月在审计人员的见证下，取得了客户对该项目出具的《终验报告》。根

据《终验报告》，截至2025年7月21日，公司已经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了全部设备

交付，并已完成试运行，符合终验要求。

2、组织专项审计

公司组织2025年年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相关项

目进行专项审计，公司积极配合审计机构检查相关项目的财务及业务资料，包

括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情况，与相关项目有关的合同、物流单据、收货单据、

验收报告、收付款单据、存货明细清单等资料，并配合审计机构实施相应的审

计程序，具体包括与该业务相关的内部控制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，以及函证、

访谈、检查、监盘等实质性程序。其中：监盘工作主要内容为公司分别于2025

年9-10月间陪同审计人员前往相关项目运行地，实地查看相关项目运行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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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实了相关项目核心设备的数量，确认项目处于正常运行状态。

3、针对涉密项目存货监控机制问题组织专项整改

（1）完善内控制度体系，规范涉密业务管理

公司制定并实施《涉密业务管理制度》，系统规范涉密业务的合同签订、交

付、验收及收入确认全流程。同时，建立涉密业务动态风险评估机制，由财务部

门定期编制专项报告，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，强化跨部门监督。

（2）技术赋能，构建可验证的数字化替代监督体系

公司升级内部办公系统，开发涉密业务证据管理模块，实现关键证据的电子

化留存与可追溯审计。推行标准化的电子函证，并在合规前提下探索利用影像记

录等辅助手段，构建可验证的数字化替代监督体系。

（3）外部协同，完善保密合规的审计协作机制

公司通过在与涉密客户的合同中明确审计协作条款、引入具备保密资质的第

三方机构支持、建立关键节点审计机构提前介入机制等方式，完善在保密要求下

的审计协作与验证流程。

（4）持续改进，强化内控治理与监管响应

公司构建涵盖涉密业务的全流程内控评价体系，并计划通过定期专项审计、

全员合规培训以及主动向监管机构汇报等举措，确保内控体系持续有效运行并符

合监管要求。

2025年度，相关涉密存货均已完成验收，且公司通过实地查看项目运行状

况、完善内控制度、技术赋能、外部协同及持续改进等措施，已确保涉密存货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得到验证。

综上所述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，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

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。

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七日


